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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民王女士向“柳
报维权哥”（微信号：lzwbwq）
反映，她看中了风情港夜市的
摊位，一名自称是风情港招商
负责人的男子称，能帮她租赁
摊位。然而到了现场，对方却
带她去看风情港旁边市场的摊
位，并诱导她支付了意向金。
后来她因自身原因提出退款，
发现该男子并非风情港夜市负
责人，且申请退款也被一拖再
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记
者对此展开走访。

是帮忙还是“设套”？
市民求租风情港夜市摊位，一名“招商人员”却引导去租旁边市场的摊位

○○全媒体记者 冯浩

广西众维律师事务所王歆律师表示，意
向金（诚意金）的性质需依据交易惯例及双
方在交易过程中的约定来综合判断。在本案
中，杨先生已明确承诺“不满意可退”，且
意向金未转化为定金，亦未签订正式合同，
王女士也未出现违约情形，因此，该意向金
应予以退还。

关于杨先生发布广告的问题，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广告不得含
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或误导
消费者。广告主应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
责）和第二十八条等规定，杨先生作为该广
告的发布者，应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不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
的内容，否则就可能构成虚假广告，消费者
有权请求行政主管部门对杨先生进行惩处。

其次，关于杨先生的代理权限问题，风
情港夜市公司相关负责人韩先生已明确表示
杨先生无权代理风情港夜市摊位租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
的规定，若求租人不知晓杨先生真实的代理
权限，且风情港夜市、新市场公司未追认杨
先生的招商行为导致求租人遭受损失，求租
人有权要求杨先生承担赔偿责任。

王歆律师建议，承租人在交易过程中应
妥善保存广告内容、交易记录及损失证据，
并在必要时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介入调查；在
签订合同前，应要求出租方提供产权证明及
转租授权书等。同时，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对
这两个“风情港招商中心”的广告主体进行
核查，以避免经营主体的混淆。

记者走访发现，风情港
夜市张贴的广告为：风情港
招商中心；而旁边新市场所
挂的广告也是：风情港招商
中心。对此，王女士认为这
一情况容易误导求租人。

随后，记者联系了风情
港夜市公司的相关负责人韩
先生。他表示，风情港夜市
和新市场分别由两家不同的
公司运营，杨先生并非他们

风情港夜市公司工作人员，
无权代表风情港夜市开展招
商工作。

针对杨先生在风情港夜
市进行转租的行为，韩先生
表示坚决反对，“我们与风情
港夜市摊主签订的租赁合同
明确规定，不允许转租，这
是为了防止摊主将摊位炒到
高价，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

韩先生进一步表示，此
前风情港夜市处于招商阶段
时，曾委托过一个团队开展
招商工作，杨先生便是该团
队成员之一，所以他对风情
港夜市的招租情况和摊主情
况相对熟悉。不过，风情港
夜市摊位早已招满，暂无任
何委托的招商团队。

韩先生说，下一步，公
司会再次明确告知风情港夜

市摊主不得进行转租，同时
密切关注杨先生的相关动
态，安排工作人员巡逻，并
与摊主进行沟通和提醒，提
醒求租人切勿轻信没有合同
的口头承诺。

5月28日，记者再次致
电杨先生了解情况。杨先生
称，他已与韩先生作了进一
步沟通，他以后不会再干涉
风情港夜市相关事务。

5月27日，记者以客户
身份致电杨先生，询问风情
港夜市摊位能否租赁。杨先
生表示可以，并约记者于当
日14时见面。

见面后，记者问道：“风情
港夜市摊位确定可以租吗？”
杨先生却答道：“风情港夜市
摊位已租满了，没位置了。不
过你可以了解一下新市场。”

随后，杨先生以“风情
港夜市竞争大”“风情港夜市
租满了”为由，带记者进旁
边的新市场查看。记者表示
对新市场不感兴趣，“风情港

夜市签约就能营业，我跟摊
主说就行。”杨先生说，租风
情港夜市摊位的话，直接把
租金交给摊主，无须和相关
公司签合同；要是中意风情
港夜市的摊位，可以先支付
1000元意向金，之后他能帮
忙联系风情港夜市想出租摊
位的摊主，月租金在2000元
至5000元不等。

随后，记者向杨先生表
明了身份。杨先生坦言，他
并不是负责风情港夜市招商
的负责人，他属于新市场的
招商工作人员。

既然杨先生是新市场的
招商工作人员，为何先带王女
士去了解风情港夜市的招商情
况？又为何称自己是“风情港
招商负责人”？杨先生说，“因
为这一带就叫风情港啊。”他
说，他是受客户委托，才带求
租人去了解风情港夜市，若
风情港夜市有摊主愿意转
租，那求租人就可以租；要
是租不了，那也没办法。

关于王女士的事情，杨
先生说，当时是王女士同意
申请新市场的16号摊位，并
支付了1000元意向金。“我

没有答应给她风情港夜市的
摊位。”杨先生说，面对王女
士认为新市场摊位价格高的
问题，他当初已向公司申请
降低价格，并提前跟王女士
说明了，若申请成功，这笔
意向金就转为定金，不予退
还，支付尾款后就能开摊营
业。后来他又提供相关的优
惠价格给王女士，但王女士
仍不满意，执意要求退款。
不过退款需要走流程，所以
到 5 月 27 日才完成退款事
宜，并非刻意拖延。

王女士说，今年 5月，
她在网络平台上看到名为

“小杨哥冰果茶”的网友发布
多个帖子称，风情港有摊
位、商铺招租，且其发布的
视频大部分以风情港夜市为
背景。于是她联系该网友咨
询。

5月 11日，双方见面，
该网友自称姓杨，是“风情
港的招商负责人”。王女士表
示想租风情港夜市的摊位，
杨先生就带王女士在风情港
夜市查看，还介绍说风情港

夜市便宜的摊位没了，剩下
的摊位租金都贵，目前仅剩
每月租金5000元、1800元
的摊位。然后，他以各种理
由带王女士到另一处商铺群
查看。

王女士说，当时她跟杨
先生去逛时，看到风情港夜
市旁边有个正在装修的室内
空间，其广告显示这里将打
造一个新市场。

5月20日，她还在犹豫
是租风情港夜市还是新市场
的摊位，杨先生联系她表示

两处位置都很紧张，可先交
意向金预订新市场 16 号位
置，还承诺如王女士最后对
位置不满意的话可以退钱，
因此她便支付了 1000 元意
向金。然而，当她确定想租
风情港夜市每月租金 1800
元的摊位时，杨先生却改口
说风情港夜市的摊位都租出
去了。

“他就是给我‘画饼’，
一直说风情港夜市有位置，
却引导我租新市场的摊位。
我觉得他在拿风情港夜市当

噱头，实际上是想把新市场
的摊位租出去。”王女士表
示，她发现新市场还没装修
好，且价格不合适，加之一
直被杨先生催交尾款，她便
不想租了，并于5月21日申
请退回意向金。她认为意向
金不是定金，应该可以退回。

此后，杨先生多次承诺
退款却一次次食言。直到王
女士报警，她才得知杨先生
并非风情港夜市招商工作人
员。5月27日，王女士收到
了退款。

涉事涉事““招商人员招商人员”：”：承认并不是风情港夜市招商人员承认并不是风情港夜市招商人员

风情港夜市公司相关负责人风情港夜市公司相关负责人：：两家公司分营两个市场两家公司分营两个市场

风情港夜市区域风情港夜市区域（（左左））与新市场区域与新市场区域（（右右）。）。

律师表示律师表示：：
建议市场监管部门介入核查建议市场监管部门介入核查

杨先生在网上发布的广告。


